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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事業計畫內容概念(程序規範、都更條例

第36條應表明事項內容)

貳、推動實務注意事項

參、常見爭議問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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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歷
現職 東聯管理顧問(股)公司 副理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私部
門資
歷 

公辦都更案：國家住都中心(麗寶圓山案)、國家住都中心(大陸學府案)
民辦都更：106年迄今經手20件以上都更案

公部
門委
辦案
資歷 

基隆市政府：
• 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暨相關法令機制研擬委託專業服務案

(106-109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委託協助檢核專業服務案(113-114年)
•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委託專業審查專案(108-114年)
• 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委辦案法令諮詢(109-114年)
• 「中山、內湖區自主更新諮詢工作站委託專業服務案」-(A項中山
區)(108年)

• 臺北市建管處海砂屋輔導更新團隊(為維護公共安全辦理臺北市列管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輔導更新團隊委託技術服務案)(106-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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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事業計畫內容概念
程序規範、參與更新後須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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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法
令
摘要

一、都市更新條例(108.01.30)
二、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108.05.15)
三、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08.05.15)
四、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108.06.17)
五、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108.05.16)
八、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 (108.06.20)

地
方
法
令
摘要
(修訂
中)

一、基隆市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96.03.16)
二、基隆市都市更新地區專案推動小組設置要點(101.09.25)
三、基隆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101.07.27)
四、基隆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標準(98.10.20)
五、基隆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標準(102.06.28)
六、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               

及相關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113.09.12)

中央政府網站法令查詢
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法規網站
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

中央與地方都市更新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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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意義

表明更新事業規劃設計與興建實施等所需的相關
實質內容

審視是否符合都市更新的基本宗旨
促進都市土地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

確認相關實施處理方式與同意取得情形
藉由容積獎勵的手法促進更新的公共利益
都市景觀、開放空間、公益設施、道路開闢等

地上物的處理是否公平合理
審視財務與進度作為屆時監督管理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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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 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摘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實施者。

三、現況分析。

四、計畫目標。

五、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說。

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

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

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十一、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

築之保存或維護計畫。

十二、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十三、拆遷安置計畫。

十四、財務計畫。

十五、實施進度。

十六、效益評估。

十七、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十八、權利變換之分配及選配原則。其原所有權人分配

之比率可確定者，其分配比率。

十九、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二十、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二十一、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二十二、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二十三、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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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現況

 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
 實施者
 更新地區/

單元範圍
 現況分析

(同意情形)

 細部計畫

 處理方式

 區段劃分

處理
方式

 公共設施興

修單元內/外
 整建或維護
計畫

 申請容積項
目及額度

 重建區段設

計都市設計
與景觀計畫

 保存或維護

計畫

規劃
設計

 拆遷安置計畫

 實施方式及有
關費用負擔

 財務計畫

財務
計畫

 選配原則

 公有財產之
處理方式

分配
方式

其他
事項

 風險控管

 維護管理及
保固事項

 效益評估

 實施進度
 相關單位配
合辦理事項

 其他應表明
事項

事業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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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申請書

 切結書
 委託書
 審議資料表

 意見回應綜理表

 實施者證明文件

 事業概要核准函
 住戶管理規約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

 容積獎勵證明文件
 相關合約與費用證明文件
 事業計畫圖

附錄

 實施者證明文件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公聽會紀錄

 舊違章建築戶證明文件
 都市更新單元建物測量成果報告

附件冊

事業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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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 條及第 37 條(併送第48條)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第32 條：舉辦公聽會、刊登公告、雙掛號周知更新單元範圍內相關權利人等…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同意比率達法定門檻

 都市更新條第48條：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辦理緣起
說明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理由、公劃地區/自劃單元、辦理過程，
載明事業概要核准日期及函文字號（無事業概要者則免）

計畫目標
依個案之案情說明未來預期達到之計畫目標

計畫緣起與目標

確認是否為
更新地區

YES

NO

檢討更新單元
的規模

檢討更新單元
劃定指標

事業計畫報核
檢討更新單元

的規模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要解決那些問題？房屋老舊，整修不如重建？巷道狹窄，有安全救災的問題？建物結構危險？更好的生活品質？老齡社會？空間不足？想要達到什麼理想？公益設施/人行步道/開放空間引入商業/辦公/飯店/住宅/複合機能建築結構/設計配置/建材/安全良好的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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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

○○股份有限公司 更新會(註1) 辦理信託者(無則免)

公司變更事項登記卡 更新會立案證明及圖記印模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辦
理本案信託。                   

統一編號 － －

負責人 理 事 長 負 責 人 

聯絡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額 － －

營業項目 － －

報核前五年內實績 議決程序 －

檢附設立(變更)登記表 檢附立案證明及圖記印模

註1: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10，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需經過會員大會議決」

 指依本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構）、
專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條例#3）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但都市更新事業係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條例#26）

計畫緣起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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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單元範圍
 更新單元所涵蓋之全部地號、建號及總面積 
 檢討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基隆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標準第5條)
(1)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2)臨街道路或街廓內相連接土地面積在1,000㎡

以上者
(3)街廓內臨接二條以上之計畫道路，相連接土地

面積大於該街廓1/4且在500 ㎡以上者

(4)街廓內部分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確無法合併更

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其餘面積在

500㎡以上，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同意，

並為一次更新完成者

 畸零地檢討結果：
若非屬完整街廓者，說明單元未能完整劃定
之考量因素，以確認更新範圍 

 檢附圖表：地籍套繪圖、地形套繪圖

圖2-2  地籍套繪圖

圖2-3 地形套繪圖

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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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報核當日謄本登載，內容所載與謄本一致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其他登記事項序
號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
登記
次序

所有權人/
管理者

權利範
圍

持分面積
(㎡)

登記
次序

權利
種類 權利人 債務人 設定義務人

1 成功段 A 670.00 0001

○○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陳
○滄)

1/1 670.00

信託財產，信託內容詳信託
專簿:依○年○月○日收件中
松信字第○○○號辦理，委
託人:陳○滄。

2 成功段 B 16.00 0015 陳○○月 2/4 8.00 

未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依
基隆市政府110年7月30日基
府地權貳字第0000號函，自
110年8月1日起列冊管理。

3 成功段 C 3,329.00 0024 林○榮 1/1000 3.32 0123 抵押權

有限責任
基隆第一
信用合作

社

林○榮 林○榮

(限制登記事項)111年4月22
日111基隆限字第005790號
依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執
行處111年4月21日基院麗
111司執助勤字第00.號函辦
理查封登記;債權人: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債務人:
林○○子即林○榮之繼承人、
林○賢即林○榮之繼承人、
林○志即林○榮之繼承人、
林○鈞即林○榮之繼承人，
限制範圍:10000分之46，
111年4月22日登記

如程序中有異動情形，不能變動原報核清冊，需另製作變更產權後清冊，並加註日期及版本

現況分析

 土地、建物權屬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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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
登記

次序

所有權人/

管理者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登記

次序

權利

種類

他項權

利人
債務人

設定義

務人

編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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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信託者，所有權人只
會顯示信託單位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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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其它登
記事項建號 建物門牌號

碼

主建物
面積總
合(㎡)

附屬建物 附屬
建物
面積
總和
(㎡)

建物面
積

合計(㎡)

座落
地號

登記次
序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權利範圍
持份面積

(㎡)
登記次

序 權利種類 權利人 債務人 設定義務人
平台 陽臺 騎樓 分子 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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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屬(依報核當日謄本登載)

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公私有土地分佈位置及面積

檢附圖說：公私有土地分佈圖

土地權屬(管理機關)
土地面積

(㎡)
比例
(%)

人
數

(人)

比例
(%)

公
有
土
地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1,359.00 36.73%

1 11.11%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43.00 1.16%

私有土地 2,298.00 62.11% 8 88.89%

合計 3,700.00 100% 9 100%

更新單元內土地權屬公私有狀況統計表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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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率計算(依報核當日謄本登載)

同意參與更新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人數、面積、比率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3,700.00 9 5,208.35 10
公有（a） 1,402.00 1 595.41 1

其他私有（b=A-a） 2,298.00 8 4,612.94 9
排除總和（c） - - - -

計算總和（B＝b-c） 2,298.00 8 4,612.94 9
同意數（C） 2,228.25 7 4,556.82 8

同意比率（％）
（C/B） 96.96% 87.50% 98.78% 88.88%

排除同意比率之情事
(都更條例24條)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之文化資產
二、經協議保留，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且登記有案之宗祠、寺廟、教堂
三、經政府代管或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由地政機關列冊管理者
四、經法院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
五、未完成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土地或建築物
六、未完成申報並驗印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及土地清冊之神明會土地或建築物

信託情形；都更條例§25：其所有權人數比率，以委託人人數計算
公同共有：
都更條例§39…證明文件記載為公同共有者，或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於分割遺產前為繼承人公同共有者，應以同意之公同共有人數
為其同意人數，並以其占該公同共有全體人數之比率，乘以該公同共有部分面積所得之面積為其同意面積計算之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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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及建築物現況

 說明土地、合
法建物、其他
土地改良物、
舊違章戶現況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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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態樣 檢附文件

其他土
地改良

物

一樓、頂樓或其
他增建、未辦保
存登記)

面積以實測面積為準

舊違章
建築物

基隆市
84.1.1以前之無
照建築者
【108.5.15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辦法§17】

舊違章建築戶，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之。

臺北市
77.8.1前興建完
成者為限

面積以實測面積為準，並
應檢附房屋稅籍資料、門
牌編釘證明、自來水費收
據或電費收據等文件。

新北市
81.1.10前建造完
成並申請門牌者

1.建物謄本。
2.戶口遷入證明。
3.稅籍證明。
4.自來水接水或電力接
   電證明。
5.區公所或原鄉(鎮、市)
   公所證明文件。
6.航照圖。
7.門牌編訂證明。
8.坐落土地異動索引。
9.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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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護樹木、古蹟及歷史建物保存(函詢產業發展處、文化局確認)

文化局回函：
受保護樹木採現地測量方式
認定
須檢附喬木樹籍資料並簽證
負責才能判定

函詢完成文化局回函：
樹木未達樹保自治條例認定標準，
無特殊列管事項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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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現況
 道路系統現況/大眾運輸系統/停車空間周邊500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開闢情形
附近地區交通現況

現況分析



~基隆市112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自主更新人才培訓課程（專業人才培訓班）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房地產市場分析(估價師)
不動產市場概況分析、區域因素分析：

資料來源：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OO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提供

更新單元周圍房地產市場行情一覽表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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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都市計畫

 

 

 

 
 

    
 

    
 

 
    

 
    

                        

圖例 : 更新單元範圍 圖 6-1 土地使用分區圖 （S：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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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四 依「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中山安樂及八斗子地區
（獅球嶺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內
容規定：「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二十。」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計畫名稱 函號 備註
擴大暨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計畫)案

103年4月18日
基府都計壹字第1030215195號 主要計畫變更

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中山安樂
及八斗子地區（獅球嶺附近地區）細
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92年4月25日
基府工都壹字0920038077號

本案基地細部計
規定商業區建蔽率為70%，容積率為
320%

基隆市都市更新地區劃定案 91年8月23日基府工都076222號 公告劃定更新單元

使用分區 面積
(㎡)

建蔽率(
％)

建築面積
(㎡)

容積率
(％)

法定容積
(㎡)

商業區 7,059 70 4,941.3 320 22,588.8

道路用地 686 0 -- 0 --

合計 7,745 -- 4,941.3 -- 22,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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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變更  說明變更之法令依據、變更事項等

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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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
 說明更新單元未來更新事業處理方式，包括重建、整建、維護等方式

• 重建：拆除原有建物，重新建築，安置住戶，改進公共設施等
• 整建：改建、修建建物或充實設備，改進公共設施
• 維護：加強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設施，保持良好狀況

區段劃分
 說明更新單元重建、整建、維護之區段劃分，並檢附更新單元區段劃分圖

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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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單元、不同重建區段

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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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圖說

公共設施

單元內

單元外

整建維護設計

重建區段設計

容積奬勵

建築設計

都巿設計

景觀計畫

其它

綠建築

智慧建築

耐震設計

無障礙

其它必要說明

文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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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修改善計畫    
 公共設施預計取得方式 

項目 地號
面積
（㎡）

A

所有權人
/管理人

持分
比例

公告
現值

（元/㎡）
B

捐贈
面積
（㎡）

C

用地取得
成本（元）
D=B×C

預計土地
取得方式

區內
小計

鄰近
地區 小計 - - -

東側廣場用地，部分配
合鄰地現有巷之現況，
暫時鋪設柏油，供車道
使用，待鄰地開發時再
依本鋪面規劃鋪設。

說明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之項目、面積、興修或改善計畫及設計內容、辦理程序、
經費說明（包括：工程、拆遷安置、道路用地成本等）等

規劃設計
    說明公共設施配置計畫、設計構想、使用材料

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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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或維護計畫    
 說明整建或維護之項目、面積、興修或改善計畫及設計內容、辦理程

序、經費說明等

整建維護之規劃設計
 說明設計構想、使用材料等，並檢附相關設計圖說

整建或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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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或維護計畫    
 說明更新單元內是否存有文化部或市政府指定之古蹟、都市計畫劃定

之保存區、市政府指定之歷史建築及推動保存之歷史街區等建築物
（涉及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

 說明保存或維護計畫

送件前需先函詢文化局確認是否有涉及相關事宜。

保存或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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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

 範圍內非屬計畫道路之現有巷道，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者，可依

基隆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9條辦理現有巷道之改道或廢止

• §9現有巷道之改道或廢止，應向本府申請之，本府應將廢止或改道之路段 公告一個月，徵

求異議。公告期滿無人異議或經現有巷道評議小組決議  異議不成立者，核准廢改道申請

• §10 現有巷道之改道或廢止，應檢附書圖、文件之種類及製作規定如下(略…)

五、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同意書：包括同一街廓內擬廢止巷道及臨接該巷道兩側之全部土地、

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之同意書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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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08.5.15修正)

條文 容獎項目 獎勵上限
§5 原容高於法容 10%或原容積

§6   主管機關通知/結構堪慮應拆除 或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10%、8%

§11  智慧建築-鑽石級、黃金級、銀級、(銅級、合格級-500m²以下適用) 10%、8%、6%、4%、2%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建築標章,住宅性能評估第一、二級 5%、4%、3%

§13  耐震設計-耐震設計標章、住宅性能評估第一、二、三級 10%、6%、4%、2%

§10  綠建築-鑽石級、黃金級、銀級、(銅級、合格級-500m²以下適用) 10%、8%、6%、4%、2%

§8   協助取得開闢公設用地 產權登記為公有者 15%

§7   提供指定社福或公益設施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施者 30%

§9
1.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辦理整理性保存、修復、再利用、
管理維護

2.都市計畫表明應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物:保存或維護

1.依實際面積x1.5倍
2.依實際面積 x 1 倍

§15 規模獎勵
一個以上完整計畫街廓 5%
面積達3,000m²以上未滿10,000m² 5% & 每增100㎡+ 0.3%
面積達10,000m²以上 30%

§17 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 20%

§14  時程獎勵
更新地區 修正條文施行日起5年內擬訂事計報核者 10%

前項期間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 5%
未劃定
更新地區

修正條文施行日起5年內擬訂事計報核者 7%
前項期間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 3.5%

§16 報核時全體所有權人同意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更新前門牌戶達二十戶以上) 5%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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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興建計畫
各層平面圖、各向立面圖、剖面圖、植栽計畫說明圖等各項相關建築圖面
設計配置原則及結構說明

特殊因素(特殊工法:地質改良、特殊設備（含制震設備）及工法（含逆打工法）

使用建材及設備

更新後最小分配單元(權利變換案)

涉及建管審查相關規定檢討

都市設計（景觀計畫）目標

人車動線設計原則

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無障礙空間、都市防災構想

基地內受保護樹木計畫(需函詢產業發展處)

防災與逃生避難計畫

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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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建築設計圖說的意義
 建造執照審查的初審
 權利變換分配的依據
 都更審議的參考
出入動線
建築量體、色彩、造型與週邊環境協調
公益設施位置空間合理性

 建築設計圖說要求
 以申請建造執照審查所需的

圖面及說明為原則
建築面積檢討表
基地面積
建蔽率、容積率
各種獎勵容積
各樓層樓地板面積及容積
停車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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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建築設計基本圖面要求
 不得小於1/500（細則#13）
 各向立、剖面圖、全區配置圖、
日照陰影檢討圖、各層平面圖及
面積檢討表

 法定停車位、平面機械、機車位
標示（增設停車位特別標示）

 樓層數與高度、建築高度檢討、
建築線、避雷針

 A3大圖（地籍套繪、基地位置
圖、一層平面配置圖）

 建築設計配合說明圖面
 配合容積獎勵申請項目的說明
人行步道面積檢討圖
開放空間留設位置說明圖
量體造型色彩說明圖
計畫道路開闢
公益設施圖面與標示

 配合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的說明
人車動線系統說明圖
公共開放空間景觀設計說明圖
防災動線與計畫說明圖



~基隆市112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自主更新人才培訓課程（專業人才培訓班）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7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建築法令適用基準日#83
都市更新案申請建築執照之相關法規適用～

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

並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前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且其權利變換計畫與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得自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經核定

之日起一年內為之。

未依前二項規定期限申請者，其相關法規之適用，以申

請建築執照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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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更新條例§ 57：「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並通知其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或….(略)

• 權利變換辦法§24：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實施者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
施之日起十日內，通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拆遷日… (略) 。前項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
定拆遷日，不得少於二個月。

• 權利變換辦法§25：前項補償金額扣除預估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五項規定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之餘額，
由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起十日內，準用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通知領取及提存。

地上物拆遷計畫
說明地上物拆除及遷移計畫內容，包括拆遷安置計畫之法令依據、拆遷方式
及面積、拆遷工程費用、預計拆遷時程等。 
預計拆遷時程

1 拆遷公告及通知-權利變換發布實施之日起10日內

2 權利變換公告期滿-權利變換發布實施之日30日

3 預定拆遷日-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拆遷日不得少於 2 個月

4 搬遷截止日-預定拆遷日起 30 天(開始進行拆除工程)

拆遷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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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物補償與安置

實施者代為拆除，須扣除拆除費用

權利變換辦法§25：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其補償金額準用本條例第五十條規定評定之。

都市更新條例§ 50：「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
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略)
都市更新條例§ 57：「第一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除由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自行拆
除或遷移者外，其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

 拆遷補償費：
• 定義：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
• 提列：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拆遷補償費用，得由雙方協議之。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由實施者委託鑑價機構查估後評定之。

編
號

建號 門牌
層次/
樓層

構造
拆除面
積(㎡)

拆除單
價

(元/㎡)

拆除費
(元)

補償面
積(㎡)

補償單
價

(元/㎡)

補償總
價(元)

所有權人
(管理單
位)

權利
範圍

應補償
總價

建築物殘餘價值建物謄本為依據

拆遷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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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物補償與安置
 拆遷安置費
• 定義：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良物，致使原合法建築物之住戶、營業行為無法繼續
居住或營業，而須另覓場所，至更新後建築物完成再行遷回，必須補貼其租金及搬遷費用。

• 計算方式＝Σ住宅拆遷安置費i+Σ營業拆遷安置費i+其他安置費。
(1)住宅拆遷安置費i=Σ居住面積i×住宅租金準水準×安置期間。

(2)營業拆遷安置費i=Σ營業面積i×營業租金準水準×安置期間。

(3)其他安置費=由實施者依需要或有關法規規定，編列必要費用。

• 名詞定義：
      居住面積：係以謄本登記或測量所得合法建築物面積或實際居住面積為依據。

      住宅租金水準：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更新單元現地租金水準。

      安置期間：以更新期間+6個月。

      營業面積：由實施者依原現況實際面積委託測量技師測量查估。

營業租金水準：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依當地實際租金額度查估。      

拆遷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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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實施者代為拆除，須扣除拆除費用

 拆遷補償費：

• 定義：合法建築物增建部分（如頂樓加蓋、違法增建等）、非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
（多屬未辦理保存登記者），或是無法歸類於合法建築物之建築物。

• 提列：同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提列方式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拆遷補償費用，得由雙方協議之。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由實施者委託鑑價機構查估後評定之。

編
號

建號 門牌
層次/
樓層

構造
拆除面
積(㎡)

拆除單
價

(元/㎡)

拆除費
(元)

補償面
積(㎡)

補償單
價

(元/㎡)

補償總
價(元)

所有權人
(管理單
位)

權利
範圍

應補償
總價

建築物殘餘價值測量報告為依據

拆遷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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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補償

 處理方式：
一、採現金補償者：以下擇一認列

• 採依「基隆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標準。
• 情形特殊者，由實施者核實提列，金額以雙方協議合約內容為準，並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並經審議會審查同意。
二、採異地安置者：成本以協議書或合約為準，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三、採現地安置者：不列計本項費用。

 基隆市-舊違章定義：
    民國84年1月1日以前之舊有違章建築(由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

補充：雙北市現行規定  臺北市：77年8月1日前興建完成
 新北市：81年1月10日前建造完成並申請門牌者

安置面積，依109年人口普查報告基隆市平均每戶住宅樓地板面積，以93.2㎡為上限。

拆遷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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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安置協議書 現金補償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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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段實施方式
實施方式 說明

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條例§43) 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協議合建
(都市更新條例§43)

 全體同意
 協議合建內容由所有權人與實施者自行協議，其內容不在都市更新
審查範圍，僅受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約束

部份協議合建
部份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條例§44)

 未能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
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
四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

 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其它方式
（自行興建） 所有權人=實施者

有關費用分擔
說明更新事業實施所需費用、項目、經費來源、分擔方式(實施者、出資者分擔，所有權人折
價抵付)

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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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自由選配

訂選配原則

是否限縮所有權人權益？

經常訂定之原則：
1. 原位於1樓者優先選擇1樓

2. 在權值？％內選配

定義容易理解嗎？

是否公平且合理？

執行上能否順利？

有無保留協調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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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0年10月19日台內營字第1000809224號函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應依約定分配方式辦理

 有關訂定選配之權利價值及面積限制等事項，涉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之權益，仍
應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於取得大多數所有權人同意，經主管機關審議其公平合理性
並核定實施後，始能據以辦理

 另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於申請分配時，得否主張超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達一個或
數個面積單元乙節，其多選配部分，係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或現金補償後取得
之房地，宜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

 土地所有權人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11條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
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選配位置之規範。本案於應分
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法第11條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
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

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者，其原所有權人分配之比率可確定者，應敘明其分配比率，並說明房地選配原則。採協議合建方式辦理者，事業計畫同意書有載明分配比率者，應於計畫書敘明其分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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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配原則

1. 公有土地所有權人依公有土地法令規定與函覆意見，辦理建築規劃與擬訂房屋及
汽機車位優先選配原則。

2. 一樓所有權人依原建物位置優先選配新建物相對位置之一樓物件，其餘所有權人
將依個人所有權價值相近者選配房屋及車位，並以一戶一車位為原則。

3. 受配人選擇之房屋及車位權值不得超過可分配權值110％為上限為原則，並依最後
選定之分配位置單價計算差額互相找補。

4. 如有二人以上選配同一位置之房屋或車位，或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之土
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則以公開抽籤為準。

5. 若欲與他人合併權值以申請分配房地及車位
於申請分配期間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填寫欲分配比例，如未填寫，
(1)將依每位合併受配人權值比例佔合併總權值比例，持分受配房地及車位。
(2)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
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案
例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辦理，
選配原則仍需提送審議)

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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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未參與分配、

不願意或不能參與分配者，則領取補償金。

7. 本案將依內政部100.12.7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略以）：「…土地所有權

人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第11條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但同一位
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

選配位置之規範。本案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

法第11條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
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超額選配)

8. 公同共有選配注意事項(內政部102年4月16日內授營更字第1020804206號函)

(1)公同共有人間有不同意見無法自行協調一致者，則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
(2)更新後獲配之房地，於公同共有關係存續期間，仍應維持其公同共有狀態。

 選配原則案
例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辦理，
選配原則仍需提送審議)

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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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
分配使用原則

公有財產管理機關

更新後價值已達最
小分配單元價值

更新後價值未達最
小分配單元價值

領取更新後之
權利金

於通知所有權人領
取差額價金時一併

發放

有公用需求

配合管理單
位規劃所需

空間

無公用需求

依權利變換
價值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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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公有財產參與更新之處理方式，
以及更新後房地使用分配情形，例如
提供機關廳舍、公共設施、公共住宅
或其他具有促進都市有計畫之再開發
使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等項目

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
分配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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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1/10)113.09.12修訂

總項目 項目 細項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壹
、
工
程
費
用

一、
重建
費用
（A）

(一)拆除費用
拆除面積x拆除單價(依
構造樓層別)

• 僅針對更新前範圍內未提列拆遷補償費之無主
屋等建築物

• 已內涵拆除工程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用

(二)營建費用
(含公益設施及特殊工程)

總樓地板面積x營建單價
+特殊因素費用

• 營建單價：依結構、樓層、建材設備等級訂定
• 特殊工程費：由專業技師簽證，載明總費用及
平均單價，以利審查合理性及必要性

(三)建築設計費用 工程造價×累進費率 • 依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表計算

(
四)
其
他
必
要  
費
用

1.鑑界費用 依實際狀況認列
• 更新前土地鑑界複丈、地政機關收取行政規費
• 依內政部「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
費標準」

2.鑽探費用 鑽探孔數×75,000元/孔 • 鑽探孔數依「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3.建築相關規費 法定工程造價×1/1000 • 依建築法第29條規定申請建照應繳交之規費

4.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法定工程造價×累進費
率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5條

5.外接水、電、瓦斯
管線工程費

更新後戶數x75,000元/
戶

• 如高於前項單價，應檢附證明
• 不包含供停車位登記用之單元

6.鄰房鑑定
鑑定範圍內之戶數x鑑定
費(元/戶)

• 對更新單元周邊一定範圍內鄰房進行調查之
費用，不含損鄰賠償

• 鑑定範圍：基礎底部開挖深度之5倍作為鑑定
範圍之半徑

7.其他 依實際狀況認列 • 其他特殊情形需經審議會審查同意者

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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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更新成本費用提列規定
基隆市都市更新審議案（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基準

103年7月18日提經基隆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16次會議通過
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單位：元/坪)

 物價指數調整
以RC造16-20層第三級試算
113年3月指數110.50 ；114年12月當期指數113.50(假設值)
指數增減率= ((113.50/110.50)-1) )×100%=2.71%
物價調整率= 2.71%-2.5%內不調整=0.21%
單價計算=186,919×(1+0.21%)=187,312(元/坪)

陽台、雨遮不計算坪數
物價基準日：113年3月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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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價-加計項目及建材設備等級

建物地上層及其地下層數
(各超建樓層之實際面積×核列地面層以上認列單價)+
依超建之各該層加計造價

1.地上層7層至15層建築物
其地下樓層超過2層

1.超建第1層部份，該層加計造價30%。
2.超建第2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40%。
3.超建第3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50%。
4.超建第4層（含）以上部分，該層加計造價60%。

2.地上16層以上建築物
其地下樓層數超過3層

 地下層超建加成
地下超建層數愈多，愈往下之層數，其該樓層加計之造價比例愈高。

 樓層高度加成
當層高度越高，其該樓層加計之造價比例愈高。

每增加0.1公尺，該層加計1%

樓上層 標準樓高4公尺

地面層
住宅使用標準樓高：4.2公尺
商業使用標準樓高：4.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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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價-加計項目及建材設備等級

各級建材設備
七個必要項目

1.外觀牆面2.牆面(含踢踏板)3.地坪(含門檻)5.門窗設備9.停車設備
10.電氣設備11.通風工程及空調設備

達該級建材設備
應有四項以上

4.平頂6.電梯設備7.浴室設備8.廚具設備
12.景觀工程13.門禁管理及保全監控系統15.視訊及網路設備

例外項目 14.消防設備除外。

 特殊因素項目(依審議會審議核定為準)

特殊設備（機械停車、空調設備、提高耐震能力設施）及工法或行政單位要求
申請綠建築設施、智慧建築、耐震設計所需加計之工程、設備費用，僅得予提列予
工程造價差價部分

 建材設備等級
各級工程造價提列時，須符合下列規定以作為是否符合該級建材設備自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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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2/10)113.09.12修訂

總項目 項目 細項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壹
、
工
程
費
用

二、
公共
及公
益設
施費
用
（B）

(一)
公益
設施
費用

1.基本設施、設備及
裝修費用

依實際狀況認列

• 依受贈管理機關認定之金額認列
2.提供管理維護費用

(二)
公共
設施
費用

1.單元外之公共設施
用地捐贈本市土地
成本

• 若位於更新單元內，則不得提列

2.公共設施用地地上
物拆遷補償費用

依「基隆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
例」提列

3.公共設施工程開闢
費用

4.提供管理維護費用
(三)捐贈本市都市更新基金

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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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貳
、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C)

一、都市更
新規劃

依實際合約金額認列，檢
具契約影本佐證

• 提列標準：可行性評估+都更計畫+擬訂(概要、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計畫執行與成果報核

• 若合約高於提列標準應敘明原因
二、不動產
估價費用
(含技師簽證
費)

• 提列標準：[25萬元+(更新前主建物筆數或土地筆數×0.25
萬元+更新後主建物筆數×0.25萬元) ] ×3家+領銜機構20
萬元   依實際合約金額認列，並檢具契約影本佐證

• 若合約高於提列標準應敘明原因
三、更新前
土地及建物
測量費用

• 依內政部「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

四、土地改
良物拆遷補
償及安置費
用

詳下頁

五、地籍整
理費用

更新後每戶 20,000 元計列
+加地政機關行政規費+信
託登記及塗銷信託作業代
辦費

• 包含委由地政士辦理之費用及地政機關收取之相關規費
• 信託登記及塗銷信託應出具契約佐證

六、其他 前述費用外，其他特殊情形需經審議會議決者，並依實際狀
況認列。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3/10)113.09.12修訂

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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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
目 項目 細項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貳
、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C)

四、
土地
改良
物拆
遷補
償及
安置
費用

(一)合法建築
物拆遷補
償費

權利變換：由實施者委託專業
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協議合建：得由雙方協議之

• 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者，於事業計
畫階段，仍須就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估
算，敘明計算方式並檢附相關證明書件

(二)合法建築
物拆遷安
置 費 用
（租金補
貼）

房屋面積×租金水準×安置期間

• 依實際狀況認列，居住面積係以各戶原居住產
權面積為依據

• 得比照「基隆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拆遷安置費
提列基準」，若高於此標準，應述明原因

(三)占有他人
土地之舊
違章建築
戶拆遷補
償費用

採現金補償者，以下擇一認列：
(1)採依「基隆市辦理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標準
(2) 由實施者核實提列，金額以
雙方協議合約內容為準，並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並經審議會
審查同意

採異地安置者：成本以協議書
或合約為準，並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

• 採現地安置者，不列計本項費用。
• 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之認定依「基隆市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辦理

• 補償面積依測量技師簽證報告書所載為準

(四)其他土地
改良物拆
遷補償費
用

同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之提列
說明

• 指合法建物增建部分（如頂樓加蓋、違法增建
等）、非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多屬未辦理保
存登記者）或無法歸類於合法建築物之其他土
地改良物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4/10)113.09.12修訂

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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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參

、

貸款

利息

(D)

貸款利息＝（1）＋（2）
（1）=﹝拆遷補償費＋容
積移轉(G)﹞×貸款年利率
×貸款期間
（2）=﹝重建費用(A)-公
寓大廈管理基金＋公共及
公益設施費用(B)＋權利變
換費用(C)-拆遷補償
費﹞×貸款年利率×更新
期間 ×0.5

1. 貸款年利率：自有資金比率×「郵政儲金一年期定存利率」+融資
比率×「五大銀行平均基準利率」（自有資金比率依實際狀況提列）

2. 實施者應提供財務計畫及現金流量分析，個案如有特殊狀況應提出
數據資料證明

3. 如審議當時，中央銀行公布之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較提列之利率
差異超過30%，得依審議當時年息百分率計之

4.更新期間：係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發布實施後至產權登記，
施工期間+12個月

5.施工期間：為申報開工至取得使用執照

項目 時程

地下層 地下一層4個月+每多開挖1層增加2個月

地上層 每層1個月計算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5/10)113.09.12修訂

財務計畫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台北：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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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細項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肆
、

稅捐

(E)

一、
印花
稅

承攬
契據

［營建費用＋特殊因素費用＋鑽探費用＋
鄰房鑑定費＋公共設施開闢成本＋規劃費
（建築師規劃設計費、都市更新規劃費用、
估價費用、更新前測量費用、調查費、其
他規劃簽證費用）＋地籍整理費用扣除行
政規費＋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
×1‰

• 支付予政府機關之行政規費及營業稅無課徵印
花稅，應予扣除。

• 扣除營業稅計算

讓受
不動
產契

據

實施者分回之不動產（土地公告現值＋房
屋現值)×1‰

• 更新後實施者實際獲配土地公告現值＝實施者
因折價抵付所實際獲配之土地面積×評價基準
日當期更新單元內土地平均公告現值(不含公共
設施用地部分)。

• 更新後實施者獲配房屋現值（不包含實施者繼
受不願或不能參與分配部分）＝實施者因折價
抵付所實際獲配之房屋面積×房屋評定現值。

二、營業稅

下列公式擇一計算
(一) （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共同負擔）x（不含營業稅費用及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共同負擔÷主管
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x5%

(二) （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共同負擔）x［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評定標準價
格）］x5%

•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於110 年1 月1 
日（含）以後之案件，依財政部中華民國109
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 號函辦理

•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房屋及車位產權面積×房
屋評定標準單價（依基隆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
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規定計算）

• 土地公告現值＝土地面積（不含公共設施用地
部分）×公告現值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6/10)113.09.12修訂

財務計畫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台北：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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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伍
、
管
理
費
用
(F)

一、行政
作業費用
（F1）

依實際合約金額提列，並應檢具合約影本
佐證

• 僅公辦更新事業為限

二、人事
行政作業
費用（F2）

﹝(A)重建費用＋(B)公共及公益設施費用＋
(C)權利變換費用＋(D)貸款利息＋(E)稅捐
＋(G)容積移轉費用＋(H)都市計畫變更負
擔費用﹞×人事行政管理費率(5%上限)

• 本項費用包含人事、行政管理及總務費
• 費率得視更新單元權利變換範圍內公有土

地比例高低酌減

三、營建
工程管理
費（F3）

依實際狀況認列，並應檢具合約影本佐證

• 本項以自組更新會或非以更新後房地折價
抵付之代執行機構者，始得提列。

• 本項費用與人事行政管理費之合計後，其
費率不得超過人事行政管理費率提列上限
5%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7/10)113.09.12修訂

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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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伍
、
管
理
費
用
(F)

四 、 銷 售
管 理 費 用
（F4）

 實施者（含出資人）實際獲配之單元
及車位總價值×銷售費率 (6%上限)

 事權分送之事計案：﹝(A)重建費用＋
(B)公共及公益設施費用＋(C)權利變換
費用＋(D)貸款利息＋(E)稅捐＋(G)容
積移轉費用＋(H)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
用﹞×銷售費率(6%上限)

• 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車位總價值，不
包含實施者繼受不願或不能參與分配之價
值。另倘有所有權人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
者，亦需扣除

• 銷售管理費率採累加方式計算

五 、 信 託
管理費(F5)

依實際合約金額提列，並應檢具合約影本
佐證

• 倘合約可拆分資金信託與土地信託之費用
時，則資金部分全額計列而土地部分拆半
計列

• 實施者為更新會、代理實施者：費用全額
提列
實施者為一般建商：費用之50%提列

• 事權分送之事業計畫階段得檢具報價單方
式提列，待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須檢具合
約並以價格低者為準，惟情形特殊經審議
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8/10)113.09.12修訂

財務計畫



~基隆市112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自主更新人才培訓課程（專業人才培訓班）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2

總項目 項目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伍
、
管
理
費
用
(F)

六 、 風 險
管理費(F6)

﹝(A)重建費用＋(B)公共及公益設施費用
＋(C)權利變換費用＋(D)貸款利息＋(E)稅
捐＋(F1)行政作業費用＋(F2)人事行政管
理費用＋(F3)營建工程管理費＋(F5)信託
管理費＋(G)容積移轉費用＋(H)都市計畫
變更負擔費用﹞×各級風險管理費率(14%
上限)

• 費率依人數及面積計算，人數計算以事業
計畫申請報核日之［門牌戶數＋土地所有
權人數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數聯集］÷2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9/10)113.09.12修訂

財務計畫

風險管理費 (F4)   人數級別 1 2 3 4 5
規模
級別

人數(人)
面積規模(㎡) ~5 6~35 36~75 76~125 126~

1 500以上，未滿1,000 10.00% 10.50% 10.75% 11.00% 11.25%

2 1,000以上，未滿2,000 11.00% 11.25% 11.50% 11.75% 12.00%

3 2,000以上，未滿3,000 11.75% 12.00% 12.25% 12.50% 12.75%

4 3,000以上，未滿4,000 12.50% 12.75% 13.00% 13.25% 13.50%

5 4,000以上，未滿5,000 13.25% 13.50% 13.75% 14.00% 14.00%

6 5,000以上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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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計算公式 提列說明及注意事項

陸、

容積

移轉

費用

(G)

一、辦理

費用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委辦費＋行政庶務

＋委託建築師進行古蹟整建維護相關成本

費用

二、容積

取得成本

依實際狀況認列，並檢具實際支付成本證

明文件

依本市核定之容積代金額度或實際支付成

本

柒、都市計畫

變更負擔費用

(H)

依規定提供或捐贈之金額+可建築土地用

地負擔+樓地板面積轉換金額
依事業計畫審定金額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有關費用提列表(10/10)113.09.12修訂

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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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說明
項目 數量 單價(均價) 複價(元)

1 商業層：1樓 134.03坪 1,170,602元/坪 156,895,780
2 商業層：2樓 239.40坪 724,204元/坪 173,374,480
3 住宅層：3樓以上 2,118.40坪 831,706元/坪 1,761,885,247
4 停車位 59   位 1,871,186元/位 110,400,000

銷售總收入 小計 2,202,555,507
其他收入 小計 --

整體更新事業開發收入 合計 2,202,555,507

項目 金額(元) 比例(%)
銷售金額(A) 1,676,786,800 100.00%
共同負擔(B=b1+b2) 388,987,039 23.20%
扣除共同負擔之總價值(C)
(權利人) 1,287,799,761 76.80%

註：由○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提供。

#數值僅供參考

財務計畫

成本收入分析



~基隆市112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自主更新人才培訓課程（專業人才培訓班）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5

說明本更新事業有關風險管控方案之
相關內容、續建機制

 續建機制(摘錄○ ○信託契約書)
本專案工程實際動土開工後，施工期間，
本專案發生甲方有支付不能、解散、破產、
重整、被廢止許可、撤銷登記、連續停業
達三個月以上或歇業之情事、或財產困難
無力支應工程款達六個月之情事、或無正
當理由停工達六個月致工程進度嚴重落後，
經戊方書面催告甲方仍未獲改善之情事，
戊方應請乙方評估是否續建，並得邀集本
專案之關係人(包括但不限於甲方、丙方、
丁方、戊方、營造商等)或指定專業人士
進行研議是否續建，並由乙方提出「續建
評估報告書。

#信託契約書參考財務計畫

實施者控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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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住戶管理規約內容應摘要載明下列事項：

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說明管理委員會、住戶費用負擔及收支基準、管

理事項(公共設施、機電空間、管理服務費、所有權人違規增建、改建、

違反住戶管理公約等行為處理。)

二、特別約定：(1)說明社區公用空間(垃圾儲存空間、機電空間、空調主機設

置等…)除經行政主管機關同意變更外，不得擅自變更或有

違反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

(2)獎勵值相關維護計畫：留設人行步道、捐贈公益設施、申

請綠建築或耐震等計畫。

三、保固事項：結構安全負責保固十五年，防水部分負責保固一年，其他固定

建材及設備部分(如：門窗、粉刷、地磚、衛浴等…負責保固

一年。)等事項。

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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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公告後據以實施之進度
主管機關據以監督管理
若須續辦權利變換計畫，則需將期程納入

序
號 進度

112年 113年

11
4-
11
6
年

114年 115年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12
月

1月
~1
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1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2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3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
4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5
土地補償金發放作業（協
議合建者無此項）

6 地上物騰空拆除
7 工程施工
8 申請使用執照
9 送水送電
10 申請測量
11 接管（協議合建者無此項）

12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協
議合建者無此項）

13 產權登記
14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15 更新成果備查

實施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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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附錄

 事業概要核准函(有則附)

 主管機關委託、同意或其他機關(構)
委託為實施者之證明文件(依個案情
形檢附)
實施者如為依更新條例第12條規定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應另檢附經各
級主管機關委託、同意或其他機關
(構)委託為實施者之證明文件

 住戶管理規約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
檢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相關函覆意
見，若更新單元內無公有土地者，
免附。

 自行劃定指標檢核表

 容積獎勵證明文件

 相關合約與費用證明文件

 公辦公聽會相關資料(依個案情形檢附)

 聽證相關資料(依個案情形檢附)

 事業計畫圖
整張圖面尺寸A1以上，須含地籍套
繪圖、位置圖及配置圖且其比例尺
不得小於1/500。

 其他(有助審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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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附件冊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地籍圖謄本
 土地登記謄本
 建物登記謄本（或合法建物證明）
 於登記前取得所有權證明文件繼承

取得者、強制執行取得者、徵收取得者及法院判決
取得者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同意參與更新事業計畫清冊
 事業計畫同意書

 公聽會紀錄
 公聽會邀請名單暨通知方式說明
 通知證明文件
 公告資料及張貼紀錄
 公聽會簽到簿
 公聽會會議紀錄及照片

 實施者證明文件
公司設立登記表或更新會立案證明
 檢附公司實績

 舊違章建築戶證明文件
 舊違章建築戶證明文件清冊
 戶政單位門牌歷次整編日期對照
 舊違章建築戶相關證明文件
 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處理

協議書
 都市更新單元建物測量成果報告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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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實務注意事項
WHY – 探討程序耗時長

HOW – 縮短更新案審議時間



~基隆市112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自主更新人才培訓課程（專業人才培訓班）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1

政府
經辦人員工作量重

調動頻繁
經驗無法累積銜接

法令增訂、修訂繁雜
 

陳情/申訴/訴訟案增加
公平對談平台不完整

 
釐正變更案太多

實施者
基地日趨困難複雜

 

地主溝通困難
整合度低

 

法令熟悉度低
設計不完善

 

更新目標設定過高

地主
要求與實務差距大

高估自己的價值
爭取過多權益

 

地主對法令理解低
實施者教育時間長
解釋法令、申請程序與內容

 

WHY – 都更程序耗時長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政府：經辦人員工作量過於繁重，調動頻繁，經驗無法累積銜接法令增訂、修訂，審議通案處理原則太瑣碎，動則得咎。陳情申訴案訴訟案增加(糾紛)，公平對談平台不完整，不能協助解決糾紛釐正變更案太多，一案變二案、三案，增加工作量，但對整體更新量沒有幫助實施者：選取基地日趨困難複雜地主溝通困難，整合完整度不夠，時間更長法令熟悉度不夠，設計不完善，不斷修改對更新目標設定過高，想賺更多地主過度放大自己的價值，想爭取更多權益，要求與實務差距過大。地主對法令一知半解，常曲解法令，實施者需投入更多時間解釋申請程序與內容。社會團體的介入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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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與基地現況
完整街廓
 

地界清楚，吻合都市計畫
 

鄰地單純
X畸零地
X超過使用年限窳陋建物
X不能自行更新的小面積鄰地

 

土地產權單純
X公同共有
X祭祀公業、神明會

無違建戶
 

涉及現有巷廢止
全段在單元內不影響他人

 

臨路情形優良
巷道寬度>8m

整合情形
同意比率100%
 

一樓、頂樓對分配無意見
商業空間配置，符合一樓地主期望
土地建物產權不對等
估價：更新前、後價值
分回坪數、選配車位及找補

 

公聽會、聽證無發言反對者
 

違建戶

同意安置或領取補償金
拆除同意書

 

鄰地居民意見
安全、日照、景觀、交通

HOW – 縮短更新案審議時間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地界清楚，與都市計畫吻合(地籍測量)不涉及現有巷廢止(除非全段在單元內)周邊交通(巷道寬度>8m)同意書取得---100%同意比率取得門檻事業計畫即可送審政府代拆，費時費力，備而不用整合困難的要先處理建物拆除同意書要同時取得，因為，同意比例門檻，只是可以提計畫申請審查，但開工需有拆除同意書。邊審議邊協商，有審議進度時間壓力，對實施者和已同意者不利，應儘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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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獎勵
僅申請都更容積獎勵，無其他獎勵

開放空間、海砂屋

倘申請公益、公共設施獎勵
估價，確認相關單位意見，增加作業及審查時程

開放空間配置、人行步道退縮寬度
兼顧使用與防災，且面積計算無誤

扣除面積：主入口、車道、高層建築緩衝空間入口
植栽位置、步行範圍淨寬

違建戶證明文件明確
門牌編定證明、房屋稅籍、水電證明任一

增加交通量，不影響周邊交通

建築規劃
法規；建管、都計、交通、環評
審議原則、通案：都市設計、都市更新：
相關圖說、資料、輔助說明
符合爭取標章標準

綠建築、智慧建築、結構安全、無障礙

單元面積考量原住戶安置面積量
不過大：室內約18~30坪

不過小：權變案室內>14坪

商業空間規劃：商業區1~2F

植栽位置不影響地下室使用高度
地下室高度、機械空間
車位配置，車行方便與安全
冷氣、招牌位置規劃

HOW – 縮短更新案審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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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標準提列

如有特殊因素費用，提出外審報告

計算數字、加總正確

斟酌共同負擔比例，符合一般行情

估價符合技術規則，接近行情

權利變換
分擔共同負擔、分配更新後價值
計算方式符合規範

分配原則避免限制過多

其他
計畫書圖依範本製作
相關圖說文字清晰易懂
援引文件、法規版本、適用時間正確

應附證明文件齊全，注意時效

產權資料擷取、轉謄正確

儘量依照審查意見修改
無法做到，應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並及早溝通

實施者／權利人對更新獎勵的期望不應過高

計畫內容及各項數字，過程中都會依照審議意見修訂
最終須以核定公告為準，非不可變動

申請人(實施者、地主)內部意見整合
目標明確，有一貫性，避免節外生枝

HOW – 縮短更新案審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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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業計畫常見爭議問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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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合建VS權利變換

更新前
貢獻容積

更新前
價值比例

實施者
投入資金

協議合建

權利變換

更新後建物→坪數

協議地主分回坪數

更新後建物→價值

扣除共同負擔地主分回價值

共同負擔

依市場行情協議
分配貢獻容積比例

以實施者墊款金額及
估價決定分配比例

建商分得坪數 總
銷
坪

總
價
值

協議合建<合作>
地主出土地
實施者出錢

權利變換<代工>
地主出土地
實施者墊錢取回等價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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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總權利價值
5,000萬元

1,000萬
(20%)

更新後總價值
3億元

共同負擔
(成本)1億元

實施者先行墊付資金
權利人折價抵付

2億元

權利人按更新前權利
價值比例分回房地

更新後總資產=3億×20%=6,000萬
共同負擔=1億×20%=2,000萬
應分配之權利價值=6,000萬-2,000萬=4,000萬

權利變換基本觀念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參與更新需有成本的觀念辦理都市更新事業需藉由規劃者及建築師等專業人員之協助、購買水泥、鋼筋等建材及貸款者亦須負擔利息等均需要錢，錢從那裡來？■自行出資興建(更新會 or 代理實施)■建設公司合作開發 引進建商資金及技術，達成更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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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戶型 坪數 價值(元)

3F A 45坪 31,500,000 

8F B 32坪 23,200,000 

10F C 25坪 18,375,000 

18F D 32坪 24,800,000 

車位：220萬/個(暫不考慮樓層)

1 選配期間，繳回意願調查表，不願參與權利變換

3

2 選配期間，繳回意願調查表，願意參與權利變換
 選配3F-A戶及兩個車位(31,500,000元+2,200,000元×2=35,900,000元)

 選配10F-C戶及18F-D戶及兩個車位
       (18,375,000元+24,800,000元+2,200,000元×2=47,575,000元)

選配期間截止，未繳回意願調查表。

房屋及車位價值表

權利變換申請分配情形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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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合建VS權利變換

項次 比較內容 權利變換 協議合建

一 理論基礎 代工性質，實施者出(墊)錢，
地主出土地(也共同負擔成
本)，實施者取得等值房地
銷售收回現金

合夥性質，地主出地，實
施者出錢，共同分配更新
後房地。地主以土地交換
房屋。

二 透明度 審查通過之公開估價及財
務資料，以等價房地抵付
建商墊款，透明度高

建商依貢獻容積議定分配
比例，地主較不容易知道
分配比例訂定之規律

三 自主性 依照政府規定方式分配，
一致性，較剛性，不具變
通性

依照實施者(建商)與地主個
別協議，在共通原則下仍
有個別差異之可能

四 對於現況使
用之處理

合法部分計入更新前價值，
可分配更新後房地，不合
法部分，頂加、違建只能
獲得補償金

可彈性處理現況使用，包
含頂加、陽台、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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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我可以要求多一點的拆遷安置費/租金補貼嗎？
？地主對估價結果不滿意
？我怎麼知道我可以分多少？甚麼時候才能確定？
？我可以任選房屋車位嗎？
？我如果不同意，可以選屋嗎？
？選配期間後，我可以改選嗎？
？為什麼我和鄰居房屋大小一樣土地持分一樣，分配結果還

是有差異？
？為什麼別的更新案地主可以分得比我們這個案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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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要求多一點的拆遷補償費和租金補貼嗎？
 第57條：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

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
額內扣回。

更
新
後
總
價
值

其他共同負擔費用

土地所有權人領取之拆補費用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價值

利息、管理費減少

更新前領取較少拆補費用

更新後領取較多的房地
少負擔更新前少領的現金補償

及衍生之 [利息+管理費]

共
同
負
擔

共
同
負
擔

更新後
應分配價值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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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對估價結果不滿意
低估自己土地價值、低估售價
 估價師遵照估價技術規則、估價師法之規定，進行估價作業，

完成之估價報告須經權利變換小組專家逐項檢查，最終在審議
會中確定，過程經關專業技術、專家審查的程序，縱有個別因
素，也難以影響客觀性與公正性。

 實價登錄有時是非正常交易，成交背後有時有特別之因素，故
僅供參考。

 現有土地價值，僅涉及更新前價值比例和請領不能或不願參與
權變之補償金額。更新前價值比例為參與權變地主之間的相對
權利比值，與實施者分回多少無關。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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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麼知道我可以分多少？甚麼時候才能確定？

完成權利變換分配有三個步驟：
 完成更新前價值的鑑價，算出個人更新前價值比例。
 完成共同負擔的提列，確知應負擔的成本。
 估定更新後價值，結合前二項就能計算出更新後可分配之價值。

可分多少坪，要視更新後可分配價值選定價值相當的更新單元與
車位而定，單元單價高的面積會較小，反之，面積相對較多。

在權利變換送件前的選配會就可以確定。找補金額，則須等到更
新後建物完成，取得使照釐正後，才能精確算出。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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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任選房屋車位嗎？

原則上，權利人是可以自由的選配單元或車位。
但基於實務上的需要，仍有以下優先順序必須禮讓：

 一樓分回一樓，原位置、原順序。
 原樓層角間
 須在超出一定比例以內(如超過可分配價值10%內)
 避開有特殊使用目的的空間—銀行金融業
 合併選配-大型超市
 車位：

獎勵車位集中，不分給一般住戶。
商業使用車位保留給商業空間單元
臨停車位、殘障車位設為公設，不分配
分層垂直分給實施者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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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不同意，可以選屋嗎？

權利變換是多數決
即使有人不同意，案子仍能進行審議與核定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理土地
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配位置之申請；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者，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其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即使權利人不同意，不繳分配意願書，除非收到書面不願參與分配之意
願書，且更新後權利價值超過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實施者都會在分配會
中，請公正第三人代為抽籤決定，列入計畫，將來即按照核定計畫執行。
完工後直接以囑託登記方式登記在該權利人名下，找補金額直接交法院
提存。

建議
就算不同意，仍要自己選，有異議，可透過更新條例第53條提出異議。
爭取自己應有權利。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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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期間後，我可以改選嗎？

可以
但會增加一些作業，必須修訂計畫書
儘可能選好就不要更動

須在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選配人的權益下進行

填寫新的選配志願，及填寫放棄原選志願的聲明書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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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和鄰居房屋大小一樣土地持分一樣，分
配結果還是有差異？

更新後選的單元-單價高低
□樓高
□區位

更新前價值的估定，須考慮如下細節
□坐落土地面積、形狀、臨路條件
□方位-東西曬
□景觀視野-面山、面海、面市場、面廟宇
□樓層高度、一樓、頂樓(可否利用)
□建物構造-RC、磚造
□屋齡
□位置-角間
□商業效益
□面前道路-寬窄、方便性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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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別的更新案地主可以分得比我們這個案子多？

容積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法定容積
更新獎勵容積

共同負擔
建築構造、樓層數、建材設備等級-造價
申辦時間：利率
拆遷補償費、安置費金額
管理費比例
違建數量

總價值
基地區位
建築設計-創造總銷面積-總價值
個人的更新前價值比例(相對於同單元內其他人是高或低)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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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同意書

權利變換分配比率

資料來源：新北市都市更新處

全部地主 分配比率=1-共同負擔比率

實施者 共同負擔比率

地主更新後應分配總計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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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事業計畫同意書時機及條件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條例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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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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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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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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